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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政策正式落地 【摘要】昨日，保监会发布《意见》，反向抵
押养老保险试点政策正式落地，此次试点城市有四个，试点将持续两年，此外，四
家保险公司也明确表示将参与试点工作。
养老保险合同初次抵押贷款金额“500万元限制”被取消 保监会昨日表示，开展老
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可以将社会存量资产转化为养老资源，有利于丰富养
老保障方式，增加老年人的养老选择；也有利于保险业发挥在风险管理、资金管理
等方面的优势，更好地参与养老服务业发展。 早在2013年9月，国务院曾出台《关
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了开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
险试点，并交由保监会作为此项工作的牵头部门。文件指出，“以房养老”既可以
将社会存量资产转化为养老资源，有利于丰富养老保障方式，增加老年人的养老选
择；也有利于保险业发挥在风险管理、资金管理等方面的优势，更好地参与养老服
务业发展。 今年3月，保监会曾发布《关于开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
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开始向各家保险企业征求意见。此次《意见》与之前征
求意见稿的最大区别在于，取消了“单个反向抵押养老保险合同的初次抵押贷款金
额不得超过500万元”这一规定，“主要考虑到各地房产价格相差较大，具体操作
起来会有困难。”保监会人士透露。 客户投保养老保险犹豫期延长至30天 《意见
》规定，保险公司应当在保险合同中明确规定犹豫期的起算时间、长度，犹豫期内
客户的权利，以及客户在犹豫期内解除合同可能遭受的损失。犹豫期不得短于30个
自然日。而在征求意见稿中，客户投保的犹豫期由15天延长至30天。所谓“犹豫期
”，是指投保人在收到保险合同后一定期限内，如不同意保险合同内容，可将合同
退还保险人并申请撤消。如未发生保险金给付，保险公司将在扣除一定工本费(若承
保前经保险公司体检，保险公司一般要求需扣除体检费用)后，无息退还投保人已缴
纳保费。《意见》还规定，保险公司应当在犹豫期内再次向投保人介绍反向抵押养
老保险产品，确认投保人的真实购买意愿。
四险企明确将参与养老保险以房养老试点 对于试点保险公司的资质，保监会还对参
与试点保险公司设置了相关门槛。根据《意见》，参与“以房养老”的企业必须满
足开业满5年，注册资本不少于20亿元的要求；此外，根据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管理
规定，险企申请试点时上一年度末及最近季度末的偿付能力充足率不能低于120%
。 知情人士透露，目前首批参与试点的保险公司包括、合众人寿、泰康人寿和平安
人寿4家险企。其中幸福人寿步伐最快，目前已经初步完成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
老保险产品开发和业务流程的准备，将积极上报相关试点申报材料。合众人寿和泰
康人寿尚在探索反向抵押保险与老社区嫁接的方式，产品处在研发阶段；而平安人
寿则表示会积极跟进。相比幸福人寿等险企的积极大胆，有一批最初参与以房养老
方案制定的险企又退回到观望姿态。 据了解，保监会曾于去年11月下旬召集幸福
人寿、泰康人寿、平安人寿、新华人寿、合众人寿、、人寿等7家保险公司参加内
部会议，要求相关保险公司去年12月提交“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方案，今
年1月推出相关产品。然而从目前的状况看，保险公司的态度并不算积极。 中国太
保相关人士昨日表示，目前不参与该试点。中宏人寿和中美大都会两家中外合资的
险企人士昨日亦向早报笔者表示，目前没有计划参与“以房养老”的试点。业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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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称，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涉及养老民生，社会关注度较高，同时该业务
将传统养老保险与房地产市场联系起来，法律关系复杂，风险因素也比较多，对保
险公司的风险防范能力提出更高的考验，因而险企对此顾虑重重。
险企可参与分享养老保险房产增值收益 根据《意见》，针对保险公司对于投保人所
抵押房产增值的处理方式不同，试点产品分为参与型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产品和非参
与型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产品(以下简称参与型产品和非参与型产品)。 参与型产品指
保险公司可参与分享房产增值收益，通过评估，对投保人所抵押房产价值增长部分
，依照合同约定在投保人和保险公司之间进行分配。非参与型产品指保险公司不参
与分享房产增值收益，抵押房产价值增长全部归属于投保人。对于参与型产品，保
险公司与投保人应在保险合同中明确规定参与分享房产增值的方式与比例。保险公
司应与投保人约定双方在对所抵押房屋日常维护及管理方面的权利义务，做好房屋
的防灾防损和保险工作。 保监会规定，参与试点的保险公司要聘请具有一级资质的
房地产估价机构对房产价值进行评估，费用由保险公司和消费者共同负担。保险公
司每年应定期向客户披露反向抵押养老保险相关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年金领取情况
、退保赎回价值等。对于参与型产品客户，还应向其披露房产评估价值信息以及房
产评估价值变动对年金领取金额的影响。为了控制经营风险，保监会还对开展试点
的保险公司做出业务规模限制和销售限制。在试点期间，单个保险公司开展试点业
务，接受抵押房屋的评估价值合计不得超过： 4%×上一年末总资产不超过200亿的
部分+0.2%×上一年末总资产超过200亿的部分。保监会将适时指导中国保险行业
协会建立反向抵押养老保险销售人员资格考试制度。销售人员经考核通过后才可取
得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业务销售资格。 期待养老保险扶持政策落地 对于为何选择京
沪穗汉四地试点，保监会人士昨日称，北京、上海、广州作为一线城市，经济较为
发达，保险市场相对较为成熟，老龄人口数量较多，房地产市场容量较大；武汉和
北京均已有保险公司投资兴建养老社区，可在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和养老
社区的结合上开展一些尝试和探索。业内人士称，除了保监会之外，若有财政、民
政、人社部等部门协同参与，试点或能相对顺利。从国际经验来看，此类业务的开
展需要政府相关政策的支持。同幸福人寿人士沟通时，该险企已对顶层设计的政策
支持抱有诸多猜想和期待：比如减免房屋税费，免除入保房屋产权证增名税费；减
免保险企业在反向抵押保险业务上的所得税；免除入保房产的或有房产税；还有对
老人补贴方面的政策支持，比如建立长寿保户政府补贴的制度，分担由反向抵押加
大的“长寿风险”。 慧择提示：综上所述，开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有
利于丰富养老保障方式，增加老年人的养老选择，也有利于保险业更好地参与养老
服务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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